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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專業服務目的：係以自我照顧的精神，透過專業指導協助，對個案潛能、

活動性質與環境挑戰進行分析指導，實際演練，使高齡者或失能者能有效

執行或參與日常生活活動，而非被動成為被照顧者，以增進日常生活獨立

功能，減少照顧需求；或針對照顧者透過專業指導協助擬訂個別化照顧模

式，故專業服務應包含復能訓練及照顧指導。 

貳、專業服務對象： 

一、復能訓練的主要對象： 

（一） 個案具學習能力 

（二） 功能退化的高危險群。 

（三） 近期功能退化。 

（四） 有潛能可以進步的個案。 

二、照顧指導的主要對象： 

（一） 個案生理疾病控制不佳。 

（二） 不適合接受復能服務（如意識木僵者）。 

（三） 照顧知識或技巧不足。 

參、專業服務流程： 

一、確認專業服務需求與目標： 

（一） 由照管專員(以下簡稱照專)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(以下簡稱 A

單位)確定個案專業目標、訓練期程及結案標準。 

（二） 由照專或 A單位確認照護需求轉介服務提供單位。 

（三） 專業訓練服務與指導者之確定。 

二、議定專業訓練目標與計畫：由服務提供單位(以下簡稱 B單位)與個案

及照顧者確定具體化專業訓練目標（長期及短期），計畫內容應包含訓

練內容與目標及結案條件，並提供說明書給個案/案家簽名確認。 

三、執行專業訓練： 

（一）以短期、密集性的介入，6個月或 12次之專業服務以 3到 5項

訓練目標為原則。 

（二）1年內最多為二專業服務目標（即不超過 24次之復能訓練）。 

（三）甫結束復能服務者，不建議短期（3個月內）再次銜接復能服

務。 

四、結案： 

（一） 結案條件： 

1. 依衛生福利部規定，同一目標不超過 6個月或 12次之訓練。 

2. 個案已達成訓練目標。 

3. 家屬或照顧者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。 

4. 同一目標經過進行三至四次復能介入後，仍未有明顯進步。 

5. 經過三至四次復能介入，個案、家屬或照顧者無法配合服

務。 

6. 經專業人員評估後，個案已無意願/潛力。 

7. 心智障礙類個案，完成階段性目標。 

109.6.18 制訂 

109.7.24 修訂 

109.9.30 修訂 

109.11.9 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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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其他：如：住院、住機構等因素。 

（二） 結案流程： 

1. 個案達成結案條件，由照專/A單位個管員/B單位專業人員

提出，並於系統進行異動通報。 

2. 照專/A單位個管員於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

（以下簡稱照管系統）進行計畫異動撰寫異動原因並刪除該

組合碼，同時異動通報知會 B單位專業人員及相關人員。 

3. B單位專業人員檢視服務紀錄是否完成，同時於照管系統

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及『QD-107新制服務區中 300-單位

個案停止服務區』進行停止服務設定。 

肆、延案處理機制： 

一、專業服務目標達成情形檢視：個案於服務進行至第 8次後，倘主責治

療師依專業評估建議延案，須至照管系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提出

延案申請，系統申請時需在『延案原因』欄位先敘明為初審或複審後

再加註原因，同時亦需繳交書面審查資料（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延案申

請書）；同一專業服務目標延案以 1次為限，且應就以下項目進行檢

視：  

（一）原訂服務目標。 

（二）服務訓練執行內容及頻率。 

（三）服務介入前後，目標之執行情形及成效說明。 

二、B單位繳交延案申請書至長期照顧管理中心(以下簡稱照管中心)或 A

單位： 

（一）B單位繳交延案申請書，內容包含延案服務之原因、次數、時

間、預期效益及案況(針對原訂目標達成狀況描述)。 

（二）若個案為 A單位個管案件，『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延案申請書』繳

予 A單位；反之則繳予照管中心。 

三、延案審查機制 

（一）A單位個管員審核內容應查核個案現況是否與 B單位描述內容一

致並書面回覆意見(5天)。 

（二）照管中心照專審核內容應查核個案現況是否與 A單位個管員、B

單位描述內容一致並書面回覆意見(3天)。 

（三）若案件為照管中心自管案，則僅需照專進行審核並書面回覆意

照專或A單位
個管員

•確認專業
服務需求
與目標

B單位專業人
員

•議定專業
訓練目標
與計畫

B單位專業人
員

•執行專業
訓練

B單位專業人
員

•結案

圖 1 專業服務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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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。 

（四）照管中心將延案申請資料送衛生局主管機關(以下簡稱主管機

關)。 

（五）主管機關進行延案審查小組書面審查；審查結果由主管機關將延

案結果通知照管中心及 B單位，再由 B單位轉知服務使用者；照

管中心將延案結果通知 A單位，並進行照管系統延案/結案流

程。(審查小組成員須非本市長照特約單位) 

1. 同意延案： 

(1) 審核同意：照專於照管系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檢

視『延案服務組數』及『延案至何日』欄位與專家延

案審查結果一致。 

(2) 審核退件；照專於照管系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檢

視『延案服務組數』及『延案至何日』欄位與專家延

案審查結果不一致，通報 B單位修正完畢重新系統送

出。 

2. 不同意延案：照專於照管系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功能進

行審核退件；同步照專/A單位個管員進行計畫異動撰寫異

動原因並刪除該組合碼，同時異動通報知會 B單位專業人員

及相關人員。 

3. 延案審查建議之意見，由照專協助備註於審核內容。 

（六）延案服務次數不宜逾原定服務組數之二分之一（至多 6次），如

需服務超過原定服務組數之二分之一，應由照顧計畫擬定單位就

原訂服務計畫進行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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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服務延案申請流程 

階

段 
權責 流程 資訊平台/表單 備註 

延

案

申

請 

服務

提供

單位 

(B單

位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在照管系統第 8 次服務紀錄

中註明個案有延案需求說

明。 

2. 照管系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

理』提出申請並繳交書面審

查資料（長期照顧專業服務

延案申請書） 

1. 由主責專業服務人員填

寫，並經由單位內部督導

/主管審核。 

2. 書面內容應敘明延案服

務之原因、次數、時間、

預期效益及案況(針對原

訂目標達成狀況描述)。 

審

查

階

段 

社區

整合

型服

務中

心 

(A單

位) 

  

填寫『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延案申

請書』之延案意見。 

 

1. 個管員初審內容應查核

個案現況是否與 B單位

描述內容一致並書面回

覆意見(5天)。 

2. 若案件為照管中心自管

案，則進入下一權責單

位。 

衛生

局主

管機

關/

長期

照顧

管理

中心 

 

 

 

 

填寫『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延案申

請書』之延案意見。 

1. 照專初審內容應查核個

案現況是否與 A單位個

管員、B單位描述內容

一致並書面回覆意見(3

天)。 

2. 照管中心將延案申請資

料送主管機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同意延案：照專於照管系統

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功能

進行審核同意；同步照專/A

單位個管員進行計畫異動撰

寫異動原因後照會 B單位。 

2. 不同意延案：照專於照管系

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功

能進行審核退件；同步照專

/A單位個管員進行計畫異動

撰寫異動原因並刪除該組合

碼，同時異動通報知會 B單

位專業人員及相關人員。 

3. 延案審查建議之意見，由照

專協助備註於審核內容。 

1. 審查小組成員須非本市

長照特約單位。 

2. 延案通過後，服務次數不

宜逾原定服務組數之二

分之一（至多 6次）。 

3. 主管機關將延案結果通

知照管中心及 B單位，再

由 B 單位轉知服務使用

者。 

4. 由照管中心審核結果通

知 A單位。 

結

案 

服務

提供

單位 

 結束服務後 3個工作日，依服務

結案流程辦理。 
 

第 8次服務後，

評估有延案需求 

經內部督導/主管審核 

不建議延案 

完成後結案 

建議延案 

個管員檢視延案

申請書意見 

延案審查小組 

建議次數 

不同意延案 同意延案 

照管專員檢視延

案申請書意見 

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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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延案複審機制 

一、B單位對於延案審核結果若有疑義，逕洽照專提出複審；提出延案複

審以一次為限，自本結果通知之次日 14日內提出。 

二、照管中心將 B單位對於延案審核結果有疑義通知主管機關。 

三、主管機關進行延案審查小組書面審查；審查結果由主管機關將延案結

果通知照管中心及 B單位，再由 B單位轉知服務使用者；照管中心將

延案結果通知 A單位，並進行照管系統延案/結案流程。(審查小組成

員須非本市長照特約單位，且非前次審查小組成員) 

1. 同意延案： 

(1) 審核同意：照專於照管系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檢視『延

案服務組數』及『延案至何日』欄位與專家延案審查結果一

致。 

(2) 審核退件；照專於照管系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檢視『延

案服務組數』及『延案至何日』欄位與專家延案審查結果不

一致，通報 B單位修正完畢重新系統送出。 

2. 不同意延案：照專於照管系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功能進行審

核退件；同步照專/A單位個管員進行計畫異動撰寫異動原因並

刪除該組合碼，同時異動通報知會 B單位專業人員及相關人員。 

3. 延案審查建議之意見，由照專協助備註於審核內容。 

四、若申復成功延案服務次數不宜逾原定服務組數之二分之一（至多 6

次），如需服務超過原定服務組數之二分之一，應由照顧計畫擬定單位

就原訂服務計畫進行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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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服務複審流程 

 

 

階

段 
權責 流程 資訊平台/表單 備註 

複

審

申

請 

衛生

局主

管機

關/

長期

照顧

管理

中心 

 

 

1. 照管系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

理』再次提出申請。 

2. 檢視書面審查資料修正後

重新送出（長期照顧專業服

務延案申請書）。 

1. B 單位對於延案審核

結果若有疑義，逕洽

照管中心提出申請。 

2. 提出延案複審以一

次為限。 

3. 自本結果通知之次

日 14日內提出。 

審

查

階

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同意延案：照專於照管系統

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功能

進行審核同意；同步照專/A

單位個管員進行計畫異動撰

寫異動原因後照會 B單位。 

2. 不同意延案：照專於照管系

統『專業服務目標管理』功

能進行審核退件；同步照專

/A單位個管員進行計畫異動

撰寫異動原因並刪除該組合

碼，同時異動通報知會 B單

位專業人員及相關人員。 

3. 延案審查建議之意見，由照

專協助備註於審核內容。 

1. 審查小組成員須非本

市長照特約單位。 

2. 延案通過後，服務次

數不宜逾原定服務組

數之二分之一（至多 6

次）。 

3. 主管機關將延案結果

通知照管中心及 B 單

位，再由 B 單位轉知

服務使用者。 

4. 由照管中心審核結果

通知 A單位。 

結

案 

服務

提供

單位 

 
結束服務後 3個工作日，依服務

結案流程辦理。  

針對延案審核結果有

疑義，受理複審申請 

完成後結案 

延案審查小組 

建議次數 

不同意延案 同意延案 

結案 


